
本表獲得伊利諾州最高法院批准，要求所有伊利諾州巡迴法院接受。 

 
經濟擔保書附加資訊

(家庭和離婚案例)

 判決前  判決後

伊利諾州
巡迴法院

縣

 
 

 

在上方填寫案例提交

所在縣名。

 
 

 僅供法院使用  

     

      

  
 

 
     

   

          

說明       

 

僅供參考

請勿提交給法院

填寫在最初「申請」

或「申訴」中填寫的

原告、被告姓名和案

例號碼。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填寫巡迴法院書記官

指定的案例號碼。

案例號碼 

原告 (名、中間名、姓)     

      

 訴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 被告 (名、中間名、姓)    

      

 

在「經濟擔保書」

(Financial Affidavit) 

的一節增加資訊時，

請包括節號和該節要

求的所有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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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本文件，並隨

附在「經濟擔保

書」中。 

 
 

 
 

 
 

 

 

僅供參考 

 

 




